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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三期）—2022 年

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

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22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三期）—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

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进行

了尽职调查，审查了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

材料，并就尽职调查事宜得到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如下承诺：厦门市



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能及

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的签

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不存

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证之充分信

赖是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

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

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

信用评级报告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及项目业主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

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实

施方案及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本所

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称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

律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社保住建中心 指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

本期债券 指
2022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三

期）—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

本项目 指 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2022 年厦门市保障

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三期）—2022 年厦门

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法律意见书》

德勤咨询 指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一至二十五期）

信息披露文件

《实施方案》 指

《2022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

（三期）—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

期）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
指

指德勤咨询于出具的《2022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三期）—2022 年厦门市政府

专项债券（二十二期）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2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三期）—2022 年

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

发行人：厦门市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期限：7年

发行总额：50,000万元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2022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的实施机构为厦门市

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提供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

系统网站（https://www.cods.org.cn），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的基本

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F36917725C

负责人 白晓东

机构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362 号建设大厦五楼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颁发日期 2019 年 6 月 14 日

本所律师认为，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是厦门市建设局下属事业

单位，具体承担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依据其具体职责负责本项目

的实施，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对应的厦门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包括6个子项

目，分别是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三期北区工程项目、同安城北小区A地块项目、

珩边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海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三期项目、东

园保障性住房工程项目和海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祥露小区。项目主要建

设内容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1

祥平保障房地

铁社区三期北

区工程项目

项目位于同安区，西湖路以东，同丙路以西，卿朴中路以

南，卿朴路以北。该项目包含 4个地块，分别为 D16、DI7、

D20、D23 地块，其中 DI7 地块为幼儿园，其余均为保障房

总用地面积 8655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78198 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25544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保障性住房

3188 套（一房型 45 平方米 304 套、三房型 70 平方米 2760

套、人才房 100 平方米 93 套、人才房 120 平方米 31 套），

建筑面积 228003 平方米（含架空层 6122 平方米）；一所

12 办幼儿园 4500 平方米；社区商业、生鲜超市、邮政中心、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物业等配套用房

2294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22750 平方米，主要为人防

及停车库。



2
同安城北小区

A地块项目

项目位于同安区，朝洋路与朝晖路交叉口西南侧，总用地

面积 4157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86000 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 119200 平方米，主要建设保障性住房 1692 套

（一房型 330 套，二房型 882 套，三房型 480 套），建筑

面积 107810 平方米（含架空层 2990 平方米）；6班幼儿园

3400 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商业、生鲜超市、物业、开闭所等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799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66800 平方米，主要为人防及

停车库。

3

珩边居住区保

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

项目位于翔安区蔡厝片区，翔安南路南侧，九溪西侧。

项目包含6个地块，其中1317B09、1317D06地块为幼儿园，

其余为保障房。总用地面积1477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9239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03493平方米，主要

建设保障性住房4888套（三房型70平方米4512套，人才房

100平方米334套、120平方米21套、150平方米21套），建

筑面积369674平方米（含架空层12070平方米）；15班幼儿

园2所10564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社区商业、生鲜超市、物业等配套用房建筑面积2325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88897平方米，主要为人防及停车

库。

4

海沧新阳居住

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三期项目

项目位于海沧区，孚安路以北、东孚西二路以南、东

孚南路以西、孚中央东路以东。项目包含3个地块，其中一

个为幼儿园地块，其余为保障房。总用地面积92766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1701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68017平

方米，主要建设保障性住房2866套（均为三房型），建筑

面积225667平方米（含架空层5100平方米）；18班幼儿园

6500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商业、生鲜超市、物业、三合一环卫设施等配套用房

建筑面积3585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49000平方米，主要

为人防及停车库。

5
东园保障性住

房工程项目

项目位于翔安区，东园村南侧，东园溪西侧，包含A1-1、

A1-2、A1-3三个地块。总用地面积43589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17272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4449平方米，主

要建设保障性住房1026套，建筑面积102378平方米（含架

空层3739平方米）；街道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商业、

生鲜超市、物业等配套用房建筑面积22071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48271平方米，主要为人防及停车库。

6

海沧新阳居住

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祥露小区

项目位于海沧区，马銮湾新城规划祥露路西侧，总用

地面积47753平方米（含地下连通通道187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27889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96890平方米，

主要建设保障性住房2334套，建筑面积185595平方米（含

架空层3653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生鲜超市、商业、物业等配套用房11295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82000平方米（含地下连通通道187平方米），主要为

人防及停车库。

（二）项目已经取得审批情况

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文件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1

祥平保障房

地铁社区三

期北区工程

项目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祥

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三期北

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0〕

156 号
2020 年 7 月 28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祥

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三期北

区工程D20地块土方石及基

坑支护单项工程建安投资

概算容缺预审意见的函

厦发改投资函

〔2020〕387 号
2020 年 8 月 14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祥

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三期北

区 D17、D20 地块项目投资

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1〕

33 号
2021 年 2 月 4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D16 地块）

用字第

350212202010005

号

2020 年 8 月 3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D17 地块）

用字第

350212202010006

号

2020 年 8 月 4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D20 地块）

用字第

350212202010009

号

2020 年 8 月 11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

意见书（D23 地块）

预审选字第

350212201910013

号

2019 年 8 月 27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D17

地块）

地字第

350212202010027
2020 年 11月 10日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D20

地块）

地字第

350212202010028

号

2020 年 11月 10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

2020350212000002

91

2020 年 9 月 25 日

2
同安城北小

区 A地块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同

安城北小区A地块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19〕

215 号
2019 年 11月 12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同

安城北小区A地块项目投资

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0〕

142 号
2020 年 7 月 13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

厦府地[2020]11 号

编号

35021220200121H0

04

2020 年 1 月 21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

意见书

预审选字第

350212201906032

号

2019 年 11月 11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50212201906081

号

2019 年 11月 14日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准予规划许可变更决定书

编号

[2020]厦规同建设

准更第 009 号

2020 年 3 月 16 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

2019350212000004

07

2019 年 12 月 9 日

3
珩边居住区

保障性安居

工程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

意见书

预审选字第

350213201917025

号

2019 年 9 月 30 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

2019350213000003

08

2019 年 12 月 3 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

市翔安区 2019 年度第三十

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批复

闽政地〔2019〕1187

号
2019 年 12 月 6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珩

边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厦发改审批〔2019〕

234 号
2019 年 12 月 9 日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

于厦门市社会性住房建设

中心珩边居住区保障性安

居工程节能报告的审查意

见

厦工信能评〔2020〕

2 号
2020 年 1 月 16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珩

边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0〕

69 号
2020 年 4 月 21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D02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7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D05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6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D06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5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B08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10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B09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9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B12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8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B08 地块）

厦府地[2020]98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2H0

22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B08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2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B09 地块）

厦府地[2020]108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7H0

29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B09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9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B12 地块）

厦府地[2020]99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2H0

23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B12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3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D02 地块）

厦府地[2020]97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2H0

21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D02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1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D05 地块）

厦府地[2020]106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7H0

27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D05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7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D06 地块）

厦府地[2020]107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7H0

28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D06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8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4

海沧新阳居

住区保障性

安居工程三

期

征地告知书
厦国土房海告字

〔2017〕第 17 号
2017 年 5 月 27 日

征地告知书
厦国土房海告字

〔2017〕第 16 号
2017 年 5 月 27 日



征地告知书
厦国土房海告字

〔2017〕第 15 号
2017 年 5 月 27 日

征地告知书
厦国土房海告字

〔2017〕第 14 号
2017 年 5 月 27 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

市海沧区 2017 年度第十二

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批复

闽政地〔2018〕494

号
2018 年 6 月 19 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海沧

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

程1-2地块建设用地土地征

收和收回国有土地的通告

厦府〔2018〕394

号
2018 年 12月 30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

市海沧区 2018 年度第十一

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批复

闽政地〔2019〕62

号
2019 年 1 月 16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海

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三期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1〕

50 号
2021 年 3 月 2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

用字第

350200202100039

号

2021 年 3 月 2 日

厦门市建设局关于海沧新

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三期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

程的施工登记意见函

厦建审核函

[2021]28 号
2021 年 5 月 17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拨款

决定书

厦府地[2021]98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0520210527H0

15

2021 年 5 月 27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50200202100110

号

2021 年 6 月 8 日

5
东园保障性

住房工程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

于推行节能审查负面清单

实行项目分类管理的通知

厦工信审批〔2020〕

14 号
2020 年 9 月 11 日

地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A1-1）

用字第

350200202010096

号

2020 年 10月 26日

地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A1-2）

用字第

350200202010097

号

2020 年 10月 26日



地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A1-3）

用字第

350200202010098

号

2020 年 10月 26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东

园保障性住房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0〕

261 号
2020 年 10月 27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A1-1 地块）

厦府地[2020]318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1202H0

70

2020 年 12月 14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A1-1）

地字第

350200202010060

号

2020 年 12月 14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东

园保障性住房 A1-1 地块项

目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1〕

223 号
2021 年 8 月 31 日

6

海沧新阳居

住区保障性

安居工程祥

露小区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

用字第

350200202100020
2021 年 2 月 1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海

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祥露小区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1〕

28 号
2021 年 2 月 2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海

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祥露小区投资概算的

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2〕

9 号
2022 年 1 月 13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所涉及的 6 个子项目已经取得了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环境影响

登记表的备案等开工建设前的必要的审批文件。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867,657.00 万元，

资金来源由财政专项统筹安排，其中 180,000.00 万元拟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解决。2022年 3月已发行专项债80,000.00万元，债券期限7年，利率2.91%；

2022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 50,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7年、利率 2.90%。本期拟

发行专项债 50,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7年。详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

金情况，请见本项目《实施方案》“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保障房

租赁与销售收入，商业、车位租金收入。

（二）项目资金平衡安排

根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德勤咨询认为:“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

析结果，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28 倍，本息资金覆

盖倍数可达到 1.21 倍”，“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

并以运营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

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保障房租赁与销售收入，商

铺、车位租金收入。据此，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

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500000797781643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财务顾问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德勤咨询接受委托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德勤咨询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德

勤咨询是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217149445,成立日期为：2015 年 0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为：“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信息系统和技术

支持管理、银行和金融企业后台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离岸呼叫中心、



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实业项目投资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和融资并购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投资

环境和招商策略研究咨询、招商展览讲座策划；企业管理培训、企业管理培训咨

询；税务咨询、投资咨询、城市规划咨询、建筑工程咨询、财务评估咨询；产业

规划与导入策略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税务服务；教育

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

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德勤咨询的经营范围中包括财务评估咨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

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

能力/资质。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是厦门市建设局下属事业单位，具体承

担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依据其具体职责负责本项目的实施，具备

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所涉及的 6个子项目已经取得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备案等开工建

设前的必要的审批文件。

3、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保障房租赁与销售收入，商铺、车位租金收入。

据此，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

4、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

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转签字页，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厦门市保障性

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三期）—2022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法

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公章） 经办律师：▁▁▁▁▁▁▁▁

李燕梅

负责人：▁▁▁▁▁▁▁▁ 经办律师：▁▁▁▁▁▁▁▁

东海霞 王必勇

经办律师：▁▁▁▁▁▁▁▁

薛文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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